
淺釋〈廉頗藺相如列傅〉

一交中的“之"字

今吾

從一九八二年九月起，中大的大一國文組在部分班級中試行大班上課，小班導修。大班

講讀課的主要內容是丈言文。

大一同學在過往的中學和預科階段，都或多或少地接觸過文言文。為時一學年的大一文

言文教學究竟和中學、預科的文言文教學有甚麼不同呢?誠然，前者選文的內容和分析的層

面較後者為深，白不待言;但更重要的是，應該通過教學活動，幫助同學懂得一些古漢語的

語言規律。語言不通，義理難明。大一和中學、預科的文言文教學都必讀遵循先通語言，後

明義理的原則，而前者要特別著重有系統地灌轍一些簡單的古漢語知識，俾使同學能對一些

常見的古漢語的字詞語句有較透徹的理解，不僅做到“撰之本文而協"，進而能夠“驗之他

卷而通"。

所謂“懂得一些古漢語的語言規律"，概言之，包括:掌握某些主要虛字的語法特熙、和

使用方法;初步了解詞的多義性，本義和引申義的關係，丈字的通假現象;理解某些特殊句

式的語法結構。

上述諸點，尤以“掌握某些主要虛字的語法特熙和使用方法"最為切耍。一方面，前人

早有“實字易訓，虛字難釋" (阮元)、 “虛字在丈法上的作用最大，最重要" (胡適之)

、的精闢見解;另一方面，同學翻查字典、詞典，比較容易找到實字的含義，而一般字典、詞

典不可能胺括虛字的各種用法。雖然，自〈助字辨略〉、《經傳釋詞〉之後，大量的講文言虛

字(詞)的專著送有出版，但非文科的同學恐極少翻蟻。有鑑於此，大一國文諜的丈言文教

學，應該在這方面提供一些必要的助學資料。

在〈廉頗藺相如列傳) (節選“完璧歸趙"、“繩池會"、“將相和"三個故事情節)一文

中，使用的虛字多達十五個以上，而“之"字出現次數最多，語法特熙及用法也較多變化。

為輔助同學暸解和掌握“之"字在本文中的用法，依次分敘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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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丈言文中，“之"字是最常用、最活躍，也是最夜雜的一個虛字。它主要作代詞、助詞，
也可以作動詞。此外還可以作副詞、連詞、介詞、歎詞。可充當的句于成分，也較其他虛字

為多。在本文中，“之"字共出現四十多吹，除了作代詞、助詞以外，偶爾也作介詞。

作人稱代詞

一、絕大多數是第三人稱代詞，主要稱代人，較少稱代物，不稱代事。可譯為“他(們) " 

或“它(們) "。在本文中例旬甚多，只學數例:

1. ......燕王私擅臣手，曰“願結友"。以此知之......

2. ......不如因而厚過之，使歸趙......

3. 左右欲哭正相如，相如張目 111::之......

4. “.......臣等不宵，請辭去。"藺相如固庄之......

一一以上數例，雖然“之"字所稱代的對象各異，但 H之"字前面都出現確定的故稱代

的名詞(人)，可分別譯成“他"或“他們"。“之"又和前面的及物動詞組成動賓詞組，
在翻譯時原有的詞序不應變動。這是作為人稱代詞的“之"字最常見、也是最容易了解
的用法。

5. 卒廷見相如，畢禮而歸之。

一一這一例的“之"字，雖然也是第三人稱代詞，在句子中也作賓語，被稱代的對象也
在前丈出現，但由於動詞“歸"的準確意思是“把......送回" (或“把......歸還"，如

“歸璧於趟" )。因此，在翻譯時要適當變動詞序，成為“把"字提賓旬，譯作“把他
送回(趙國) "。

6. ......且相如素賤人，吾蓋，不忍為之下。

一一句儘管這一例的“之"字也是第三人稱代詞，被稱代的對象也在前文出現;但在句于

中不作實語，而作方位詞“下"的定語，應譯為“他的"。作用同於作為人稱代詞、在
句子中充當定語的“其"。這就是〈呂氏春秋﹒音初篇〉住所說的“‘之'，其也。"

的用法之一，與〈孟子﹒公孫丑〉“天下之民皆說(倪)而願為之氓"一旬的後一個“之"
字相績。

二、作為人稱代詞的“之"字，有時也可以活用稱代自身(第一人稱)或對方(第二人
稱)。在句子中也都是以和前面的動詞結合成動賓詞組的形式出現。本丈中只有稱代自身的
一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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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鄙賤之人，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。

作指示代詞

“之"字作指示代詞用，是近指前文所釵的事實、情況或所說的話，即指代事。可譯

為“這"、“此"、“這......"、“此......"，或用上文被指代的事實、情況替換。在旬子中充當

賓語。如:

8. 趙惠丈王時，得楚和民璧。秦昭王聞之......

9. ......泰王度之，終不敢置奪......

10. 廉頗送至境，與王訣曰:“王行，度道且會遇之禮畢，還、不過三十日，三十日不還，

則請立太子為王，以絕秦望。"王許之。

11. ......廉頗聞之，肉祖負fflJ. ••••. 
12. 直者令縷賢曰:“臣舍人藺相如可使。"王問:“何以知之? " 

一一以上數例，“之"字都和前面的動詞結合成動實詞組，形式上和 1-4例相同。區別

在於:作為人稱代詞的“之"，稱代人(或物) ;作為指示代詞的“之"，指代事。如

例 8 ，“之"字指代前文“商惠丈王......得楚和民壁"這件事(可譯為“這個消息" )。

例 9 ，“之"字指代的是:前丈藺相如所表達的“大王必欲意臣，巨頭今與璧俱碎於桂矣! " 

的決心;所做出的“持其璧觀柱，欲以擊性"的行動;所提出的“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，

設九賓於廷，臣乃敢上壁"的要求(可譯作“這些情況" )。例10， '﹒之"字指代的是前

文廉頗所提出的見解和主張，並非廉頗這個人(可譯作“這樣傲

主張"等) 0。例11扎1，“之"字指代的是前丈“夫以秦王之威，而相如廷此之.......先國家之

急而後私體也。"這番懷慨激昂、大義嘩然的話語(可譯作“這番話" )。應該注意的

是例12。這句“何以知之"和例 1 的“以此知之"，瞧了語氣不同外，句子結構完全相

同。唯例 1 “之"字稱代的對象是前文的“燕王"，是人;而例12 “之"字指代的對象

是前文的“......藺相如可使"，是事。

這類作為指示代詞的“之"字，和 1-5例作為人稱代詞的“之"一樣，有兩個特

熙:第一，和前面的及物動詞結合成動實詞組;第二，在前文中都可明顯地找出聲指代

的對象。這和“之"前用名詞充當謂語的“公將鼓之"及前丈找不到被指代對象的“足

之蹈之，手之舞之"這類語氣助詞完全不同，要分辨清楚。

二、 “之"字作為指示代詞的另一用法是:在句子中也作實語，但指代的不是前文，而

是後丈。可譯為“這些"、“這件事"、“這種情祝"或不譯出。本文僅得一例:

13. 顧吾念之，盧泰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，徒以吾兩人在也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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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“之"字放在名詞前作定語，而指代的事實或情況已在前文出現，可譯作“這"、

“此"。本丈也只見一例:

14. ......均之二策，寧許以負秦曲。

一一“之"字在句子中充當定語，可以是指示代詞，也可以是人稱代詞(如例 6 )。

作結構助詞

一、不管表示領屬關係，還是表示侈飾關係，“之"字都放在定語和中心詞中間(王引之

給它下的定義是“言之閒也" )，均譯作“的"。這是作為結構助詞“之"的最常見，最容

易理解和掌握的用法。僅學二例如下:

15. 廉頗者，趙之夏將也。

16. 我為趙將，有攻揖野戰之大功。

二、 “之"後面的詞表示“之"前面那個詞的方位、地位，也譯作“的"，但嚴格地說，

它眠不表示領屬關係，也不表示修飾闢係。本丈也只有一例:

17. ......位在廉頗之右。

三、 “之"字放在主語和謂語中間，沒有詞義，只有語法作用。這種語法作用是:取消

句子的獨立性，而降格為主謂詞組，充當句子成份(主語或實語)。如:

18. 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?

19. ......欲勿予，即患秦兵之來。

一.‘公靚廉將軍"是帶賓語的主謂旬，“秦兵來"是一般的主謂旬，一且在主語和謂語

之間帳上一個結構助詞“之"字，就只能以主謂詞組的資格，在句于中作主語或實語。

作語氣助詞

“之"字作語氣助詞，在本文中有兩種情況:

一、放在句中，無實際詞義，也無語法作用，只是拼湊一個音節。如:

20. 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......

21.五步之內，相如請得以頸血擴大王矣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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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放在旬末:

22. 今君與廉頗同列，廉君宣惡言，而君畏匿之，恐懼殊甚......

23. ......且庸人尚蓋之，況於將相乎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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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例22極易和例 1-4混淆，例23也極易和例 8-12混淆。識別的關鐘就在於對動詞

性質的判斷上。“畏臣"的意思是“害怕得躲藏隱避"，是動詞性的詞組，不是可帶賓語

的及物動詞。“蓋"的意思是“害躁"、“感到蓋恥"，其義與“吾蓋，不忍為之下"的

“蓋"相穎，也是不及物動詞。這兩例的“之"字，也只是在不及物動詞和動詞性詞組

的後面配上一個音節，無詞義，至多有些突出和強調動作或行為的語法作用。

作介詞

“之"字用作介詞並不多見，可譯為“於"、“諸.. (“之於.. )。本文也只有一例:

24. ......得璧，傳之美人，以戲弄臣。

一一-王引之在〈經傳釋詞〉中說:“‘之，，猶‘諾，也。‘諸'‘之，一聲之轉"。“‘之，

猶‘於'也。‘諸'‘之，一聲之轉，‘諸'訓為‘於'，故‘之，亦司11為‘於'。"就是指

的這類現象。

作為文言文中最常用、最活躍的虛字“之"，它的用法是多種多樣的，遠非上學各頓所

能包括。但就一篇文章(何祝還是節錄)而言，一個虛詞就有如此多的用法，不也證明了本

文開頭部分所說的，在大一文言文教學中，使同學“掌握某些主要虛詞的語法特點和使用方

法"是十分必要的嗎!


